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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保險業風險管理實務守則審視標準」 

2.3.4, 2.5, 5.8.1~5.8.3, 5.9建議修訂對照表 

建議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

2.3.4 

[內容] 

(略) 

[基本事項] 

1. 衡量各主要風險的曝

險大小；及 

2. 可以最保守的方式、資

本適足率或其他市場

上的方法彙總風險；及 

3. 公司整體風險曝險程

度的監控(與風險胃納

比較) 

[佐證資料] 

(略) 

2.3.4 

[內容] 

(略) 

 [基本事項] 

1. 衡量各主要風險的曝

險大小；及 

2. 可以最保守的方式、

RBC 或其他市場上的

方法彙總風險；及 

3. 公司整體風險曝險程

度的監控(與風險胃納

比較) 

[佐證資料] 

(略) 

配合新一代清償能力制度

實施，修改 RBC相關文字 

2.5 

[內容] 

(略) 

 [基本事項] 

(略) 

 [佐證資料] 

1. 最近一期資本適足率

相關文件或檔案；及 

…(略) 

 

2.5 

[內容] 

(略) 

 [基本事項] 

(略) 

[佐證資料] 

1. 最近一期 RBC 報表或

資本適足率相關文件

或檔案；及 

…(略) 

 

配合新一代清償能力制度

實施，修改 RBC相關文字 

5.8.1 集團風險管理原則 

[內容] 

集團風險係指整個集團或

集團內任一成員的財務狀

(NA) 風險管理實務守則 5.8.1

條之修訂，於審視標準中

載明集團風險管理之基本

事項以及佐證資料，以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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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保險業風險管理實務守則審視標準」 

2.3.4, 2.5, 5.8.1~5.8.3, 5.9建議修訂對照表 

建議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

況，可能因集團範圍內的

事件、某個集團成員的事

件或外部環境所引發的事

件而受到不利影響。保險

業管理前述風險應訂定集

團風險管理機制，其至少

應包括下列項目： 

1. 重要關聯性之風險管

理。 

2. 督導轄下成員風險管

理。 

[基本事項] 

訂定集團風險管理機制的

項目及範圍 。 

[佐證資料] 

集團風險管理機制的相關

文件或檔案。 

公司參酌憑辦。 

5.8.2 重要關聯性之風險

管理 

[內容] 

1. 為辨識集團風險來源，

保險業應先辨識集團

其他成員，因此保險業

應考量該保險業之轄

下成員，並將所有與該

保險業屬同一合併財

務報表內之法人機構

納入。 

2. 保險業應識別其與集

團其他成員之間的重

要關聯性，將因此而生

(NA) 配合實務守則 5.8.2 之修

訂，於審視標準中載明重

要關聯性之風險管理基本

事項以及佐證資料，以利

公司參酌憑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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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保險業風險管理實務守則審視標準」 

2.3.4, 2.5, 5.8.1~5.8.3, 5.9建議修訂對照表 

建議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

之風險納入風險管理

流程。 

3. 保險業之集團風險管

理機制係依循總(母)公

司相關規定，採行與前

二項規範內容相當或

較先進之方法辦理並

提出相關證明文件者，

則不在此限。 

[基本事項] 

保險業應辨識集團其他成

員，並應識別該保險業與

集團其他成員之間的重要

關聯性，將因此而生之風

險納入風險管理流程。 

 

[佐證資料] 

1. 載明集團其他成員的

相關文件或檔案。 

2. 重要關聯性及集團風

險納入風險管理流程

的相關文件或檔案。 

5.8.3 督導轄下成員風險

管理(不適用於非金融業) 

[內容] 

保險業應督導其轄下成員

風險管理之有效執行，具

體工作應包含下列項目： 

1. 定期評估轄下成員之

風險管理執行情形。 

2. 確認其轄下成員有允

當之清償能力與流動

(NA) 配合實務守則 5.8.3 條之

修訂，於審視標準中載明

轄下成員風險管理之基本

事項以及佐證資料，以利

公司參酌憑辦。 



4 
 

「保險業風險管理實務守則審視標準」 

2.3.4, 2.5, 5.8.1~5.8.3, 5.9建議修訂對照表 

建議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

性，並將其與其轄下成

員間之資本可移換性

納入考量。 

3. 就其與其轄下成員之

各項投資配置，建立各

項投資風險之管理機

制，並分別揭露曝險情

形。 

[基本事項] 

1. 定期評估轄下成員之風

險管理執行情形；及 

2. 定期評估轄下成員之

清償能力與流動性，評

估時應將公司與轄下

成員間的資本可移換

性納入考量；及 

3. 訂立重要投資風險之

管理機制，並分別揭露

公司與轄下成員曝險

情形 

[佐證資料] 

1. 定期評估轄下成員之

風險管理執行情形；及 

2. 定期評估轄下成員清

償能力與流動性的相

關文件或檔案；及 

3. 載明公司與轄下成員

重要投資風險管理機

制的相關文件或檔案 

5.9其他風險 

… 

5.8其他風險 

… 

條次變更 

 


